
10 2020年12月8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邵敏宸 版式总监：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310540 13857101115 看天下

法院公告
2020年12月8日

（2020）浙0723破26号
本院根据武海峰的申请于2020年11月26日裁

定受理了浙江凯威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2020年12月1日指定浙江今日律师事务所
为浙江凯威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浙江凯威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1年1月15日前，向浙江凯威诺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武义县东升东
路268号浙江今日律师事务所一楼；邮政编码：
321000；联系电话：林律师13758908121、徐律师
15858913310，申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时00
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00分至17时00分，法定
节假日、休息日除外），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
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浙江凯威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凯威诺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浙江凯威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0年12月25日前
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
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
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
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本院定于2021年1月25日（星期一）上午9时整
在武义县人民法院第三法庭（武义县宝塔路9号）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
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83破37号

本院于2020年9月29日裁定受理浙江东辉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无双
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浙江东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1年1月15日前向
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
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
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
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浙江东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浙江东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管理人（浙江无双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东阳市
江北街道甘溪东街31号，邮政编码：322100，联系人：
卢美君，联系电话：0579-86638498）申报债权。逾
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

本院定于2021年2月5日上午9时00分在东阳
市人民法院巍山法庭第二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权
金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二份的复印
件，并提交原件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参加债权人会议的债权人需按上述2、3、4项
提交资料。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5692号

康国岭：本院受理原告胡建新与被告康国岭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康
国岭支付原告胡建新货款15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利息损失自2020年9月2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至款
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履行完毕。如
被告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的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元
（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康国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
决。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诉讼服
务中心2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3153号

王照艳：本院受理原告陈文光诉被告王照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浦
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1721号

罗福求：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杭坪镇石宅村村
民委员会与被告浙江海创建设有限公司、罗福求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不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726民初1721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如下：驳回原告浦江县杭坪镇石宅村
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71元（减半
收取），由原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2559号

郑风：本院受理原告何利琴诉被告郑风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726民初255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如下：被告郑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何
利琴代偿款6544元及利息（以6544元为基数，支付
自2020年7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700元，由郑风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浦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4292号

傅正花：本院受理原告陈秀英诉被告傅正花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
你送达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立即
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10000元并支付利息56100元
（从2017年11月1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2020
年9月1日止的利息为56100元，从2020年9月2日
起按月利率1.5%至实际付款日止的利息另计）。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本案定于2021年3月3日上午9时在浦江县人
民法院浦东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
BZ11806002-202008001-1 和 01HBCZ2020025-1），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7771870270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5925918999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8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借款人名称

湖北联富箱包有限公司

江苏天地龙线材有限公司

合计

债务情况（截至基准日【2020】年【10】月【31】日）

本金

800.00

5000.00

5,800.00

欠息

273.06

2671.67

2,944.73

担保人

刘合文、舒朗珍、湖北美旅箱包有限公司

江苏天地龙集团有限公司、江苏辰龙科技有限公司、江苏赛龙置业有限公司、蒋加平、潘迎九

判决书案号

（2017）鄂0222民初4037号

（2019）苏0282民初6427号、（2019）苏0282民初6430号、（2019）苏0282民初6433号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

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新华社 双瑞

备受关注的“错抱孩子28年案”7日在河

南省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

法院判决涉事医院河南大学淮河医院赔偿精

神损害抚慰金、因寻亲支付的交通费用、医疗

费、营养费、误工费等共计768906.44元。

今年2月，江西青年姚策查出患癌，母亲

欲“割肝救子”，才发现28年前在生产的医院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错抱了孩子，亲生儿

子一直与姚策的生父母生活在河南。

7月，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受理

了姚策和生父母郭希宽、杜新枝起诉河南大

学淮河医院“错抱孩子28年”侵权责任纠纷案

以及姚策起诉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患癌”侵权

责任纠纷案。

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郭希宽、杜新枝、姚策诉河南大学淮

河医院侵权责任纠纷案，依法判决河南大学淮河医院赔偿郭

希宽、杜新枝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赔偿姚策精神损害

抚慰金200000元，赔偿杜新枝因寻亲支付的交通费用1193.5

元，赔偿郭希宽误工费6400元。

姚策诉河南大学淮河医院侵权责任纠纷案，依法判决河

南大学淮河医院赔偿姚策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等

各项费用共计361312.94元，此前已给付100000元，尚需给付

261312.94元。

审判长解释，医院作为专业医疗服务机构，对在其处出生

的新生儿负有高度谨慎的管护义务，且淮河医院对于“错抱”

发生在其医院不持异议，这一过错导致姚策与生父母28年骨

肉分离，相认时自身已患有肝癌，三人精神上遭受严重痛苦，

淮河医院对此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另外，由于淮河医院诊疗行为不规范、管理不善，导致病

历资料缺失，未按照原开封市卫生局有关规定为姚策及时接

种乙肝疫苗，以及“错抱”事件的发生，应认定淮河医院存在重

大过错。但肝癌的发生除与防疫有关外，也与个体差异、生活

经历等多种因素有关，因此判决淮河医院对姚策因患肝癌而

产生的合理损失承担60%的民事赔偿责任。

自导自演送锦旗闹剧
男子被警方依法传唤

央视

近日，一则“徐州奇葩家长因给老

师送特制锦旗而走红”的视频在网上传

播，引发讨论。

视频中，一名男子手持写有“教啥

啥不行，叫家长第一名”的锦旗，反映

徐州市天翔小学三 （2） 班赵西海老师

“频繁叫家长”。

该男子称：“作业完成不好，叫家

长。字写得不好，还要叫家长。如果我

们家长什么都会做的话，还要你们老师

做什么。”

6日，江苏省徐州市教育局发布通报

称，该视频内容纯属虚构。该局高度重

视，迅速对该视频反映的内容进行核

查。经排查，徐州市范围内无天翔小

学，也无赵西海老师，该视频内容纯属

虚构，造谣传谣，给徐州家校共育造成

不良影响。徐州市教育局将依法依规进

行处置。

7日，江苏省徐州市公安局贾汪区分

局官微发布通报。警方查明，该视频系

赵某某 （男，43 岁，徐州市人） 为博

取眼球、吸引关注而自导自演的虚假

视频。目前，赵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

法传唤。

新华社 吴文诩

记者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获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7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提

起公诉的被告人郭文思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一案。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已于12月3日作出裁定，以郭文思所获减

刑均系利用不正当手段获得、对郭文思减刑的裁定均确有

错误为由，撤销对郭文思的9次减刑裁定，恢复对郭文思

原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罚的执行。另外，“郭

文思减刑案”所涉相关人员行贿案，公职人员受贿案、徇私

舞弊减刑案也将开庭审理。

北京市纪委监委今年9月13日通报，2005年2月24

日，郭文思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后经9次减

刑，于2019年7月24日刑满释放。2020年3月14日15

时许，郭文思在超市购物时，对提示其正确佩戴口罩的段

某某实施侵害，致段某某受伤死亡。案发后，社会舆论强

烈要求严惩郭文思故意伤害行为，并对其多次减刑和改造

成效等问题提出强烈质疑。

郭文思的9次减刑裁定，撤销！

“错抱孩子28年”案，一审判了


